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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宁市 2022 年度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

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中共揭阳市委关于建立市

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实施意见》文

件精神，建立健全政府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制度，推进国有资产管理更加公开透明，为市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更好地发挥国有资产助力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行稳致远的作用，根据市政府办公室批转揭阳市财政局《关于印

发<揭阳市 2023 年国有资产报告编制实施方案>的通知》的要求，

市财政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局、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编制了《普宁

市 2022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经普宁市第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报告内容如下：

一、全市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普宁市国有资产管理分为三块，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由

市财政局负责，国有自然资源的资产管理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

国有企业的资产管理由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负责。

（一）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1.资产负债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全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

1495553.18 万元，负债总额 326754.35 万元，净资产总额

1168798.83 万元。按单位性质分，行政单位资产总额 598428.00

万元，负债总额 97345.65 万元，净资产总额 501082.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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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资产总额 897125.18 万元，负债总额 229408.69 万元，

净资产总额 667716.48 万元。

2.资产规模与结构情况

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 1495553.18 万元，其中：

流动资产731495.76万元，占比48.91%；固定资产净值462486.33

万元，占比 30.92%；无形资产净值 15043.88 万元，占比 1.01%；

在建工程 147946.54 万元，占比 9.89%；公共基础设施净值

129241.09 万元，占比 8.64%；政府储备物资 73.41 万元，占比

0.005%；保障性住房 655.12 万元，占比 0.04%；长期待摊费用

8579.45 万元，占比 0.57%；其他资产 25.70 万元，占比 0.0017%；

受托代理资产 5.7 万元，占比 0.0004%。

3.固定资产配置情况

①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原

值总额 878641.95 万元，按单位性质划分：行政单位固定资产原

值总额 136704.59 万元，占比 15.56%；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原值

总额 741937.36 万元，占比 84.44%。按财政部规定的固定资产

分类口径划分：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476821.98 万元，占比

54.27%；设备358433.45万元，占比40.79%；文物和陈列品658.41

万元，占比 0.07%；图书档案 6769.96 万元，占比 0.77%；家具、

用具、器具 34446.35 万元，占比 3.92%；特种动植物 1511.81

万元，占比 0.17%。

②全市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建筑面积 4278270.03 平方米，账

面原值 440044.86 万元，其中：办公用房面积 532725.59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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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行政单位面积 163218.98 平方米，事业单位面积

369506.61 平方米）；业务用房面积 3025070.32 平方米（其中：

行政单位面积 183307.87 平方米，事业单位面积 2841762.45 平

方米）；其他用房面积 720474.12 平方米（其中：行政单位面积

272358.24 平方米，事业单位面积 448115.88 平方米）。

4.公务用车保有量情况

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登记入账总量为 572 辆，账面原

值 12864.57 万元，其中：机要通信用车 33 辆，应急保障用车

26 辆，执法执勤用车 296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96 辆，离退休

干部用车 1 辆，其他按规定配备的车辆 120 辆。

5.公路资产情况

2022 年全市负有管理维护职责的公路里程 2049.14 公里，

资产总值 669626.82 万元。其中：国道 88.72 公里，资产总值

344325.60 万元；省道 189.35 公里，资产总值 270568.00 万元；

县道 255.16 公里，资产未登记入账；乡道 731.95 公里，资产总

值 26359.12 万元；村道 783.96 公里，资产总值 28374.10 万元。

6.国有资产收益情况

①2022 年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

3041.13 万元，其中，行政单位收入 724.65 万元，事业单位收

入 2316.48 万元。②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1716.18 万元，其中：行政单位处置收入 1624.04 万元，事业单

位处置收入 92.14 万元。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行政事业

国有资产收益收入均上缴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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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市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基本情况

1.土地资源情况

①全市国土总面积 16.20 万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

135047.71 公顷，占 83.34%；建设用地面积 22588.41 公顷，占

13.94%；未利用地面积 4403.67 公顷，占 2.72%。②全市国有土

地面积 11174.79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6.90%，其中：国

有农用地面积 6820.98 公顷，占全市农用地面积的 5.05%。国有

建设用地面积 2410.33 公顷，占全市建设用地面积的 10.67%。

国有未利用地的面积 1943.48 公顷，占我市未利用地面积的

44.13%。③2022 年，全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面积 119.45 公顷，

总供应价款 7.82 亿元，其中：协议出让面积 1.19 公顷，出让价

款 0.28 亿元；挂牌出让面积 65.51 公顷，出让价款 7.37 亿元；

划拨面积 52.75 公顷，划拨价款 0.17 亿元。

2.矿产资源情况

全市已发现 7 种矿产资源，其中金属矿产 3 种，非金属矿产

2 种，水气矿产 2 种。2022 年，采矿权通过挂牌出让 1 宗，为大

坝镇葫芦地村石碑山矿区建筑用花岗岩采矿权，成交价款 2 亿

元。

3.森林资源情况

全市森林面积 97233.44 公顷，森林覆盖率 60%，森林蓄积

量 421.51 万立方米。全市国有天然林面积 2153.09 公顷，国有

人工林面积 5178.10 公顷，国有森林蓄积量 8.06 万立方米。

4.草地和湿地资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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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草地总面积 2320.48 公顷，湿地总面积 45.91 公顷。全

市国有草地面积 270.28 公顷，占全市草地总面积的 11.65%，其

中：国有人工牧草地面积 0.34 公顷，国有其他草地面积 269.94

公顷。

5.水资源情况

①全市水资源总量 27.21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26.44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 4.64 亿立方米，地下水中与地表

水不重复计算量 0.77 亿立方米。②2022 年，全市总供（用）水

量 4.07 亿立方米（人均用水量 201.1 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

27521 万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 67.58%；工业用水 2067 万立方米，

占总用水量的 5.08%；建筑及服务业用水 1033 万立方米，占总用

水量的 2.54%；城镇生活用水 5013 万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

12.31%；农村生活用水 5048 万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 12.40%；

生态环境用水 35.5 万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 0.09%。③2022 年征

收水资源费 1043 万元。

6.自然保护地情况

全市自然保护地数量为 6 个，其中：县级自然公园 5 个，分

别为普宁白坑湖县级湿地自然公园、普宁善德梅海县级自然森林

公园、普宁盘龙阁县级森林自然公园、普宁大南山县级森林自然

公园、普宁圆通山县级森林自然公园。县级自然保护区 1 个，为

普宁三坑县级自然保护区。

7.国有湿地资源情况

全市湿地总面积 45.91 公顷，其中：国有湿地总面积 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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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占 71.12%，其余均为内陆滩涂。

（三）全市国有企业资产基本情况

1.国有企业基本情况

2022 年度，全市纳入国资监管的企业共 44 家，其中：一级

企业 19 家，二级企业 25 家，在册职工 4749 人。非国资监管的

事业单位所办企业 1 家，在册职工 30 人。市属国有企业大部分

没有生产运营，人员包袱和经济包袱沉重且逐年增大，历年累计

欠缴社保费约 1.2 亿元。国有企业大部分依靠出租铺面、房屋、

土地等的租金维持运转。

2.资产负债与资产结构情况

截至2022年度，全市列入国资监管企业资产总额304934.70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175355.27 万元，占比 57.51%；固定资

产 42747.38 万元，占比 14.02%；长期投资 27121.11 万元，占

比 8.89%；无形资产及其他 59710.94 万元，占比 19.58%），负

债总额 135956.59 万元，所有者权益 168978.10 万元。非国资监

管的事业单位所办企业 1 家，年末国有资本总量 1053.95 万元。

3.资产收益情况

2022 年度，全市列入监管国有企业总收入 60598.84 万元，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55853.95 万元；其他业务收入 1858.14 万

元；营业外收入 2886.75 万元；政府补贴 2050.52 万元。总计缴

纳税款 4710.98 万元。

二、全市资产（资源）管理工作情况

（一）着力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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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制定源头管控标准。市财政局为加强我市行政事业单

位资产配置管理，把好资产“入口关”，印发《普宁市行政单位

常用公用设施配置标准》，供各乡镇（街道）、行政事业单位执

行，使各行政事业单位在资产配置、使用管理上有法可依，有章

可循，为构建节约型政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制度保证。

2.及时更新印发相关管理办法。市财政局鉴于《普宁市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普财〔2018〕50 号）、《普

宁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普财〔2018〕51

号）有效期将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届满 5 年的实际，根据有关规

定，参照上级财政部门有关管理办法，结合普宁市实际情况，以

及新时期资产管理工作要求，对资产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完善，制

定了《普宁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普财〔2023〕

22 号）、《普宁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普

财〔2023〕23 号）、《普宁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出租

出借管理办法》（普财〔2023〕24 号）三个管理办法，经市政

府同意，印发全市行政事业单位从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进

一步完善了资产管理制度，使各行政事业单位有章可循，有法可

依，更好提升资产管理能力。

（二）深入宣传贯彻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法规。

1.国务院《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下简称条例）

颁布后，市财政局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条例》作为财政

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单位门户网站进行广

泛宣传，通过印发宣传资料（近 500 份）、举办培训班（两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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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多人）等多种方式，帮助各部门各单位及时了解和掌握《条

例》的主要内容和具体规定。将贯彻执行《条例》的新规定、新

要求贯穿到国有资产管理全过程，树立人人都是资产管理员的理

念，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

2.《普宁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普宁市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普宁市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管理办法》（简称三个管理办法）印发后，

市财政局把三个管理办法的学习、宣传、贯彻作为 2023 年下半

年的工作重点。一是把三个管理办法以《制度汇编》形式，印发

单行本 600 多本，发放到各乡镇（街道）、各行政事业单位，供

财务人员、资产管理人员学习、执行。二是结合年度培训计划，

举办全市财务会计人员、资产管理人员培训班，参加培训人员近

400 人，重点讲解国有资产管理三个管理办法。

3.为切实加强全市中小学校财务资产规范化管理，支持配合

市教育局举办教育财务人员培训班5期，参加培训人员近近1000

人。通过讲解国有资产管理三个管理办法，有效提高学校财务管

理、资产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为普宁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打下了更

加坚实的基础。

（三）积极推进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

近年来，市财政局加快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

化、规范化、动态化进程，认真落实管理责任，不断完善和提升

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性能和安全性。一是要求各单位定期盘

点核实实物资产，及时、准确、完整登记资产卡片信息，认真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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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各项资产日常管理的基础工作。截至 2022 年底，已将资产管

理网络延伸至各乡镇（街道）、各行政事业单位。通过管理信息

系统实现对本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的全覆盖，起到对国有资

产进行实时监管，有效提高行政事业资产管理信息化、精细化管

理水平。二是督促各单位做好资产信息系统登记工作，确保资产

报表的真实完整。加强数据审核，及时更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数

据，确保资产数据和管理情况完整、真实、可核查。三是充分运

用信息系统技术方法，深入挖掘资产数据的使用价值，使资产管

理信息系统数据与数字财政数据实现共享。

（四）做好公路路产清查登记入账工作。

市财政局针对我市交通、公路部门以及各乡镇负责管理维护

的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村道等只登记公里数，而没有登记

路产的实际情况，联合市交通运输局根据上级文件精神，指导市

公路事务中心、市地方公路管理站和各乡镇（街道）对公路路产

进行清查核实和资产登记工作。至 2022 年底，全市负责管理维

护的公路里程 2049.14 千米，已入账路产总值 669626.81 万元。

（五）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多举措提高资产使用效益，增加财

政收入。

1.市财政局根据市委巡察组反馈情况，结合在资产管理工作

中发现，市卫生系统的市人民医院、市华侨医院、市中医医院和

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等单位的停车场和食堂等资产的

经营权，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出租、或未经评估以协议价出租、或

没有公开招租、或收取租金没有及时上交财政甚至没有收取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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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市财政局主动作为，联合市卫健局召开四个医院国有资

产管理专题会议。指出四个医院在资产管理上特别是资产对外出

租存在不规范问题，要求各医院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整改。经过

督促，引起了各医院领导重视。至 7 月底，市华侨医院完成了食

堂经营权出租程序，停车场的出租事项正在进行中。至 2023 年

9 月底，市人民医院已经完成食堂、停车场、小卖部和营养科的

出租事项，其中医院食堂二年经营权出租起拍价 998400 元，拍

卖成交价 4500000 元；医院营养科 5 年经营权出租起拍价 86400

元，拍卖成交价 440000 元。市中医医院、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的食堂、停车场出租事项正在按程序进行中。

2.督促学校完善食堂等资产经营权出租事项。市财政局在资

产管理过程中发现，市教育系统部分学校食堂经营权、生活服务

部经营权对外出租事项存在不合规现象。及时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行政事业

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强化责任担当，明确资产管理职责，不断

提高业务水平；要求加强单位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确保家底清晰；

严格执行国有资产处置审批手续，及时上交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经过督促，至 2023 年 8 月底，经批准后已进行公开招租的学校

食堂等国有资产对外出租 18 宗。学校食堂实行公开招租规定后，

既防止腐败行为，又增加了财政收入，同时学校食堂引入竞争机

制后，学校师生的饮食质量显著提高。如市葵坑中学食堂经营权

和简易铁棚原来没有公开出租，没有收取租金。经过整改，该学

校食堂经营权和简易铁棚 3 年租期起拍价 296640 元，拍卖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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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1950000 元。市英才华侨中学第一食堂经营权出租一年起拍价

105732 元，拍卖成交价 325000 元。市普师高级中学第一食堂经

营权出租，一年起拍价 54648 元，拍卖成交价 300000 元；第二

食堂经营权出租，一年起拍价 36072 元，拍卖成交价 550000 元；

生活服务部经营权出租，一年起拍价 44352 元，拍卖成交价

340000 元。

（六）完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

完善自然资源常态化管理制度。市自然资源局创新制定出台

《普宁市城镇住宅区地下车位（库）不动产登记管理规定（试

行）》； 认真开展“工改工”调研活动，深入学习发达地区先

进经验做法，印发“工改工”指导资料汇编，并进一步研究制定

“工改工”相关配套措施；贯彻落实水资源有偿使用和取水许可

制度，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七）推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加快土地批而未供、闲置土地处置和城市更新工作。2022

年，普宁市超额完成揭阳市下达的批而未供“去库存”任务，完

成闲置土地处置任务 44.36%，多方盘活存量土地；完成“三旧”

改造项目 2 宗，新增改造项目 2 宗；推进村镇工业集聚区升级改

造，选定占陇镇华林村工业区集聚区作为 2022 年村镇工业集聚

工业区示范项目，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2.聚焦要素支撑，保障项目用地需求，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编制年度土地征收储备计划，统筹规划用地支持。二是依法

依规加快用地审批供应，2022 年开展 34 个项目用地报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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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批复 20 个，同时积极开展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用地报批工作。

2022 年共办理土地供应手续 42 宗，出让合同价款 7.82 亿元。

三是推进矿业权出让，促进经济增效财政增收。2022 年出让普

宁市大坝镇葫芦地村石碑山建筑用花岗岩采矿权出让收入 2 亿

元。

3.全力推进民生水利项目建设。一是加强农村饮水问题集中

治理。制定工作方案，推进农村集中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结合

“三同五化”要求，逐步建立完善农村集中供水后续管养机制。

2022 年完成 2 个镇的农村供水项目，3 个镇正在施工，预计受益

人口 7.7 万人。二是落实水库移民工作。完成 2022 年度水库移

民人口核定工作，拨付水库移民直补资金 977.7 万元。实施水库

移民工程项 13 宗，总投资 2157.5 万元，完成并验收项目 12 宗。

4.夯实河湖管理保护基础。一是严格落实河长巡河制度，进

一步细化、完善责任体系。二是开展河湖“清四乱”“妨碍 行

洪”问题整治工作，定期巡河，及时整改。三是推进我市 5 条碧

道建设，建设长度 37.91 公里。四是常态化开展河溪沟渠塘水面

漂浮物及垃圾清理工作，2022 年累计清理河道长度 561.985 公

里，清理面积 4.1 平方公里。

5.强化林地资源管理保护。一是严格落实“严管林”措施，

严格执行木材采伐限额制度，凭证采伐，2022 年共办理林木采

伐 40 宗。二是保质保量的完成森林督查工作。三是开展 4 个自

然保护地边界矢量及总体规划。四是推深做实林长制。建立了覆

盖全面、责任明确的县、镇、村三级林长组织体系，构建了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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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林长、基层监管员、护林员为主体的“一长两员”森林资源源

头管护机制。

（八）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1.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管控。持续高质量编制普宁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绘好发展蓝图。2022 年，我市“三区三线”划定成

果正式启用，《普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 2035 年）》

正开展联合审查，形成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等多个专题成果，科学

编制并印发《普宁市自然资源“十四五”规划》《普宁市新型城

镇化“十四五”规划》2 个专项规划，完成 8 个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工作。

2.强化矿产资源规划管控。扎实推进《揭阳市矿产资源总

体规划（2021-2025）》编制工作，在普宁市大坝镇葫芦地石碑

山开采规划区块范围内新设上规模矿区，矿区面积 521.1 亩。通

过规划管控，从源头上保护和集约节约利用矿产资源，保障采矿

权出让工作。

（九）加强生态修复，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1.着力加强耕地保护工作，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2021 年初全市耕地总量 23.28 万亩，2021 年耕地净增加 744 亩，

2022 年耕地净增加 241.86 亩，基本完成揭阳市下达 2022 年度

比 2021 年度耕地总量净增加 244 亩的要求，是全揭阳市唯一实

现“耕地年度双增”县（市）区。2022 年垦造水田任务 500 亩，

已组织实施 6 个项目。完成 2022 年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

编制工作，复耕复种 26565 亩撂荒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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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入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一是推进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全力协调指导督促整改工作。二是扎实

推进蓝天保卫战。2022 年，普宁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6.1%，优于省下达年度目标。三是扎实推进碧水保卫战。练江

方面，已建成污水处理能力 52.047 万吨/天，达到流域所需处理

规模要求，并建立跟踪统计机制进行分析研判。榕江方面，强化

里湖治污攻坚工作。四是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配合督查指导废

塑料加工行业清理整治，建立重点危险废物监管清单，落实危险

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3.扎实推进造林绿化，夯实生态基础。一是推进高质量水源

林建设工程，完成造林 29185 亩建设任务。二是开展绿美古树乡

村建设工程，总投资 200 万元。三是加强省级生态公益林管理，

发放 2022 年度省级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 2549.38 万元，超

额完成揭阳市林业局下达的投保任务。

（十）推进自然资源法治建设。

1.开展土地资源执法工作。一是强力推进卫片违法用地的查

处整改工作，截止 2022 年，累计拆除整改违法图斑面积约 800

亩。二是扎实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行动， 截至 2022

年底，累计完成整改 37 宗。三是严厉打击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

为，印发《普宁市采石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全面核查整治全

市范围内采石场的开采生产情况。

2.查处森林资源违法案件。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严

厉打击涉林违法行为，特别是加大对毁林造坟的巡查力度，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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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和查处违法使用林地等行为。2022 年查处林业行政案件 133

宗。

3.查处水资源违法案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水事违法行为，

2022 年，全市立案查处水事违法案件 7 宗，罚没金额 18 万元。

依法征收水资源费 1043 万元。

4.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2022 年，全市立案查处各类环

境违法行为 29 宗，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 28 宗，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 37 宗，罚款人民币 242.6 万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 宗。

（十一）加强国有企业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1.建立健全国有资产信息管理平台，严格要求国有企业认

真做好资产的日常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切实把资产管

理的责任落实到有关部门和个人，及时向国资监管机构报送内容

完整、数字准确的财务报表；对所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定期清

查，做到家底清楚，确保账表相符、账实相符，保障国有资产运

营安全。

2.要求市属国有企业严格、认真贯彻执行国有资产租赁管理

制度，规范国有企业资产租赁行为，提高国有资产经营效益，确

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严格规范资产处置行为，履行审批手续，

杜绝未经批准随意处置资产。规范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行为，加

强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监督管理，国有产权交易按规定全部进场

交易，杜绝“黑箱操作”。加强和规范市属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

任追究工作，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落实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责任，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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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审议意见和决议情况

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国资管理中心认真落实市人大

常委会有关审议意见和决议，加强和改进国有资产管理措施，转

变工作方式，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盘活国有资产。

指导行政事业单位对部分重点资产进行市场化处置。利用国有资

产招商引资，探索进行资本运作，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增

加财政收入。支持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切实减轻群众负

担。

（一）创新国有资本运作模式，设立普宁产业发展基金，助

力普宁企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后，全国吹响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号角，普宁市

作为毗邻粤港澳大湾区东翼的重要商贸城市蓄势待发。为进一步

搞活普宁市经济，助力普宁市本地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引导粤港

澳大湾区及全国范围内上市公司及细分领域头部企业到普宁市

设立生产基地，为普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市委市政府决定设立普宁产业高质量发展基金

（简称“普宁基金”）。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市财政局

会同市金融办、市国资管理中心派员到广东中广投资管理公司总

部就公司基本情况、基金管理情况、项目投资情况及外部合作单

位情况等展开调研。同时走访了湛江市、番禺区、广州市新兴基

金三个合作单位的有关负责人。经过对中广投资公司实地调查、

走访，结合番禺区、湛江市、广州新兴基金有关负责人的访谈，

调研组一致认为，设立普宁基金很有必要，大有可为，将为普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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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根据市政府与广东中广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财政局拟定了《普宁产

业高质量发展基金组建方案》《普宁产业高质量发展基金章程》，

已报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通过。普宁基金总规模为 5 亿

元，基金期限 7 年。普宁市政府出资 1 亿元，由普宁市金叶实业

有限公司代表政府出资，占比 20%；广东中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 500 万元，占比 1%；其余资金通过私募方式向其他机构投

资者募集。至 2023 年 8 月，普宁基金的工商登记已完成注册，

公司全称为“普宁中广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政府首期出资

4000 万元已经到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推进中，2023 年底前将

完成基金筹集、运营工作。普宁基金将通过整合各方面资源，发

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为孵化普宁新型科创企业，引导社会资金

投向政府支持的新能源、新材料、新信息技术、先进制造、生物

医药等科技创新产业。从而推动普宁市增加财税收入，扩大就业

规模，提升普宁市社会经济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指导乡镇（街道）等单位做好罚没资产处置。

今年初，市财政局按照上级财政部门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的要求，为有效盘活、高效使用国有资产，全面提

升国有资产管理效能，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缓解财政收支矛盾，

针对近年来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城管局、市水利局等部

门以及各乡镇（街道）执法机构在执法工作过程中，处理罚没并

已移交属地镇政府（街道办）的房产（建筑物），没有及时登记

资产，并按规定处置的实际情况，指导、督促各乡镇（街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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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罚没资产按规定登记固定资产，及时进行公开出租或市场化处

置。如市城管局等单位于 2023 年 3 月将罚没的嘉应华府 32 层楼

房一栋及地下二层、二层附属楼及地下二层，建筑面积 15806.76

平方米移交池尾街道。池尾街道接受到该宗房地产后没有进行处

置。市财政局督促指导该街道抓紧做好罚没资产处置工作，按照

资产管理有关规定和程序，提出盘活处置意见，抓紧组织实施。

又如市纺织印染环保综合处理中心园区 21 块地块共 39 家企业，

部分企业自建厂房超出用地红线和建筑控制线的建筑物，已没收

并移交至园区管委会。该管委会接到罚没资产后，对如何处置缺

乏先例。市财政局及时向其提供政策依据和业务指导，该项资产

的处置工作正在按程序进行中。

（三）转变观念，改进工作方法，支持民生项目发展。

市财政局配合市委市政府工作重点，增强服务观念，改进工

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认真把财政资产管理工作做好、做实。

普宁市明通公交有限公司（下简称明通公司）是我市重点民生工

程项目，为支持明通公司更好服务民生，市财政局在资金极其吃

紧的情况下，多方筹集资金，扶持企业发展壮大。自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7 月，市财政投入明通公司合计资金 5192.2 万元，

其中启动资金 150 万元，工程建设资金 998.19 万元，运营补贴

资金 789.48 万元，注册资金 432 万元，购车款 2822.53 万元。

明通公司设立后，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地改善普

宁市公共交通环境，提升人民群众公共出行便捷度、满意度和安

全感。至 2023 年 7 月底，明通公司已开通运营线路 6 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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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 140 千米，覆盖市区主要街道和洪阳镇、云落镇、下架山镇、

梅塘镇等乡镇，每日发车 420 班次。投入运营一年多来，社会效

益显著，但公司也面临很多困难：一是目前线路资源不足；二是

投入运营的新能源公交车数量较少，运力有限；三是自身运营收

入还不能覆盖运营成本，需要市财政拨款补助。为助力明通公司

健康可持续发展，市财政局主动作为，深入明通公司开展调研，

了解当前的经营形势，对增效益、控成本、减亏损等问题提出指

导意见，鼓励企业要多途径开拓公共交通新局面，大力创收，减

轻财政负担。通过调研，既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摸清财政资金

的使用情况，又促使企业广开经营门路，立足于自身造血，逐步

摆脱对财政的依赖。

（四）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切实减轻群众负担。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文件要求，市属国有企业在自身经济十分

困难情况下，充分发挥市属国有企业在疫情防控中扶持实体经

济、助企纾困的重要作用。对承租市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类经营

性用房，受疫情影响较大不能正常经营的中小微民营承租企业及

个体工商户，进行租金减免，共为符合减免条件中小微民营企业

及个体工商户 321 户（次）减免租金，减免金额约 700 万元，有

力支持中小微民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共渡难关。

（五）健全自然资源审批服务体制，提高便民服务水平。

一是落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要求，推行工业项目用

地带方案出让，通过审批流程再造和提前服务，实现“拿地即开

工”，加快项目落地投产速度。二是优化全市营商环境，深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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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受理、并联审批”、“多审合一”改革，2022 年共办理“多

审合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 2 宗、初审意见 4

宗，同步办理 6 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

拨决定书。三是优化重点项目环评服务，建立台账清单，加强事

前帮扶指导。四是提高林业办事服务效率。检疫证的办理期限从

15 日缩短至 7 日，进一步方便林农、企业办事。2022 年，共为

林农、企业办理检疫证 514 份。

四、资产（资源）管理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对资产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一是个别单位未能深刻认识到新形势下加强资产管理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存在“重资金（价值）、轻资产（实物）”的观

念，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仍较为轻视。二是个别单位存在“重购

置、轻管理”的现象，注重资产更新，忽视后续管理，对管好用

好国有资产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工作主动性，在会计核算、资

产清查、权属登记等方面的日常管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三

是个别单位主体责任意识淡薄，资产管理基础工作比较薄弱，没

有配备专职的资产管理人员，由财务人员或其他人员兼任，经办

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资产管理水平不高。

（二）资产配置合理性和资产预算管理质量有待提高。

一是尚未完全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集中调配、共享共

用机制，单位之间资产缺乏合理流动、整合和调配，对资产的占

有和利用不均衡，资产的紧缺与闲置并存，存量资产与预算管理

脱节。二是有的单位资产利用率低，存在多余的固定资产未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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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给需要的单位，造成闲置浪费。三是资产配置预算未能与单位

收支预算紧密结合。

（三）行政事业性资产历史遗留问题较多。

由于行政事业单位早期资产监管不规范，以及相关政策调整

等原因，有些单位资产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

解决。一是个别单位的房屋及构筑物没有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或

没有登记入账，形成账外资产。二是个别单位在建工程因跨年度

较长或者资料缺失等，造成长期挂账未进行竣工财务决算，未能

及时在资产信息系统登记固定资产接受监管。三是政府公共基础

设施经管单位只登记数量，没有登记资产价值。四是文化资产管

理起步太慢，跟不上社会发展步伐，至今未登记固定资产。

（四）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仍需加强。

一是违法用地现象仍然存在。全市违法土地量居高不下，违

法违规用地整改工作量大。二是营商环境亟需优化。“房地一体”

农村不动产登记工作涉及范围广，但基层配合力度不足，发证速

度有待加强。三是水利行业监管力度不够。水利行业涉乱投诉问

题多。部分乡镇水厂、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尚未按要求办理取水许

可证、缴纳水资源费等现象。四是镇管、 村管水库管理还不够

到位。部分镇管、村管水库在主体建筑物、综合管理、日常巡查

及维修养护、防汛“三个重点环节”等方面存在欠缺。五是工业、

农业污染整治仍需加强。特别是工业涉水“散乱污”打击管控仍

需加强，畜禽养殖业污染整治工作仍需继续推进。六是森林资源

管理保护难度大。涉林违法犯罪行为仍未得到根本遏制，行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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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队伍力量薄弱。

（五）自然资源质量有待提高。

一是耕地恢复潜力优质地块少，耕地恢复工作经费高，农民

恢复意愿低。农村劳力输出大，部分田块缺乏种植管护，撂荒造

成耕地“流出”数量难以控制，水田后期管护、耕地撂荒等问题

突出。二是部分地方受水源限制，耕种条件差。部分撂荒耕地由

于常年积水等原因造成撂荒，部分耕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排灌

不通畅。

（六）市属国企经营不善，历史包袱沉重，监管难度大。

一是市属国有企业普遍缺乏市场竞争力，企业经营现状不容

乐观。二是市属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很多，特别是存在历史包袱

沉重，人员多，负担重，缺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资金等情况。

三是国资监管机构职权界定不清晰，国资监管人财物不统一，一

定程度上增加国有资产管理的难度，国有企业监管未能全覆盖，

严重影响监管质量。四是市属国有企业大部分是历年亏损或处于

半停产、歇业状况，由于历史原因，部分土地、房屋等资产未能

确权及登记，产权权属不清晰；部分改制企业由于历史债务账龄

长，部分债权形成债权资产包，但企业一时难以付还；个别企业

因涉诉案件和中外合资等历史遗留问题，公司制改革工作面临较

大困难。

五、下一步推进国有资产（资源）管理工作的思路与措施

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国资管理中心将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和市委、市人大常委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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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部署和工作安排，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更加自觉接

受市人大和社会对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监督，大力推进资产管理

提质增效，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使国有资产更好服务社会经济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政策宣传与业务培训，提高资产管理水平。

一是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加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宣传

贯彻力度，提高各级政府和部门对资产管理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

识，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资产管理合力。二是强化

行政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的主体责任，摒弃“重购置、轻使用，重

支出、轻管理”的观念，增强各单位科学管理资产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积极探索管好、用好国有资产的方式和方法，健全资产管

理内部控制制度。三是加强政策指导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各部

门各单位资产管理人员掌握资产管理的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督

促行政事业单位严格执行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四是进一步规范财

务会计核算，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措施，定期开展资产清查核实等

工作，夯实管理基础，提高资产管理水平。

（二）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提高资

产使用效益。

一是加强资产预算管理。不断完善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

合的机制，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各个环节融入

预算管理体系。在预算编制时充分考虑单位资产存量状况，以存

量控制增量，严格按照标准配备常用公用设施，使资产配置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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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履行职责相匹配，减少资产配置的盲目性。二是加强各项资产

的财务核算，推进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相结合，如实反映资产存

量和结构状况，督促单位及时办理在建工程转固手续，做到账账

相符、账实相符，确保资产数据和管理情况完整、真实、可核查，

推进资产有效监管，进一步提高资产配置合理性和使用效益。三

是在资产处置中，对资产收益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将

资产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纳入全过程监管，探索建立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制度，规范资产使用行为。

（三）严格落实监管职责，及时整改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是建立健全相关资产管理制度。通过及时修订资产管理制

度，督促指导各乡镇、各行政事业单位完善内部管理制度，细化

资产管理各个环节，规范管理工作流程，使资产管理工作有法可

依。二是改进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逐步建立职责明确、流

程清晰、规范有序的责任追究工作机制。完善资产的配备、使用、

处置、收益收缴全流程监管，加强监测预警，提升监督管理水平，

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风险，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三是落实管理

职责，强化资产基础管理，积极盘活资产。督促各行政事业单位

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规范资产会计核算，摸清资产家底，准确掌握

各类资产情况。四是对存在在建工程长期不转固定资产、资产不

纳入账内核算、权属不清晰等问题的单位，要求抓紧制定整改方

案，限期做好整改工作，加强和改进资产管理长效机制。

（四）优化资产的配置,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

一是规范资产的形成过程，努力实现资源结构的合理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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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获得较好的资产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二是探索建立全市国有

资产共享共用机制，引导和鼓励行政事业单位之间国有资产的调

剂和共享共用，加大国有资产的统筹和调剂力度，将部分单位闲

置的资产统筹调剂给有需要的单位使用。三是注重资产绩效管

理，督促指导各单位有效使用资产，防止国有资产闲置浪费，提

高资产的使用价值和使用效率。

（五）构建科学引领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聚焦发展定位，着力推进规划编制工作。坚持全域统筹、高

位谋划，精准推进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以创建“商贾名城、

创新之城”为目标，立足“东进、北拓、南联、西优、中调”的

城市空间发展战略，拉开城市架构，着力构建“一城三区三片”

发展格局。发挥中心城区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宜居美丽圩

镇”和村庄规划优化提升，继续深化规划单元管理模式，不断优

化规划布局。

（六）提升自然资源资产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一是聚焦粮食安全，着力加强耕地保护工作。要坚持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加紧推

进新一轮三年垦造水田，加强垦造水田后期种植管护工作，以新

增垦造水田 500 亩为目标，提前谋划，精心组织，实现水田指标、

耕地指标形成有较大突破，实现年度耕地总量“进出平衡”，保

障重点项目落地使用需求。二是聚焦高质量发展，着力提供资源

要素保障。坚持以“三贡献一高一强”为标准，大力加强招商选

资，抓好征收整合储备和土地供应“两本台账”。紧盯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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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工作措施，全力以赴确保“两本台账”只增不减，夯实土地

要素保障；突出闲置土地“去库存”、批而未供、批而未征等处

置工作，通过“争、挣、腾”三种途径获得更多用地指标，全方

位“保姆式”服务保障好项目用地用矿。要突出示范带动，以“工

改工”为主攻方向，借鉴其他城市优秀经验和做法，打好村镇工

业集聚区升级改造攻坚战。

（七）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加大自然资源领域违法打击力度。

一是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继续推进大气

污染治理，全力推动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工作，加大水

污染防治、饮用水源地和自然保护区保护力度，深入开展“散乱

污”工业企业（场所）综合整治，严格管控涉重金属行业企业土

壤污染，优质高效解决人民群众生态环境领域“急难愁盼”问题。

二是着力推进优良水体水质保护与生态建设，保障饮用水水质安

全。三是持续推进造林绿化工程建设。继续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建

设，提高全市生态水平。四是以“零容忍”的坚决态度，采取“长

牙齿”的强硬措施，坚持“消化存量、遏制增量”两手抓。强力

推进卫片存量违法用地图斑整治，严格执行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八不准”，铁腕整治违法违规用地、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从根本上预防和遏制违法违规用地。同时加大自然资源普法宣传

力度，增强群众遵纪守法意识，自觉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五是将

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整治行动与打击涉河违法行为联合执法行动

结合起来，继续全面加大排查整治力度。进一步推进全市河道保

洁常态化，集中力量打好河湖“清四乱”攻坚战。六是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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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林违法犯罪行为。发挥网格化管理工作机制，强化专职护林员

巡山护林频度和密度。

（八）提高国企监管水平和监管质量，防止资产流失。

一是继续强化国有资产管理，利用国有企业财务报表填报系

统，做好企业财务监督和资产统计工作。二是定期对全市国有企

业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及处置情况进行检查，要求市属国有企业

对本企业及下属独立核算单位的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及处置情况

进行自查，发现问题及时落实整改。三是规范企业国有产权的转

让行为，加强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监督管理，防止企业国有资产

流失；规范企业的国有资产租赁行为，提高国有资产经营效益，

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